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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854629][bookmark: _Toc35379501][bookmark: _Toc29665721][bookmark: _Toc29565761][bookmark: _Toc48056639][bookmark: _Toc57838091][bookmark: _Toc48168320][bookmark: _Toc30072676][bookmark: _Toc57837080][bookmark: _Toc47570510][bookmark: _Toc129974235][bookmark: _Toc18303][bookmark: _Toc50567651][bookmark: _Toc456705031]1  总  则
1.0.1   为规范城镇老旧建筑房屋安全监测工作，及时准确识别房屋结构状态的改变，提升房屋安全风险的发现与处置能力，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实际使用年限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三分之二的既有城镇老旧建筑，其他存在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或有安全风险管理需求的房屋安全监测可参照执行。
1.0.3   城镇老旧建筑房屋安全监测工作除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456705032][bookmark: _Toc48056640][bookmark: _Toc35379502][bookmark: _Toc50567652][bookmark: _Toc47570511][bookmark: _Toc30072677][bookmark: _Toc29665722][bookmark: _Toc29565762][bookmark: _Toc49854630][bookmark: _Toc48168321][bookmark: _Toc25991][bookmark: _Toc57838092][bookmark: _Toc129974236][bookmark: _Toc57837081]
2  术语与参考标准
[bookmark: _Toc35379503][bookmark: _Toc129974237][bookmark: _Toc29565763][bookmark: _Toc50567653][bookmark: _Toc47570512][bookmark: _Toc48056641][bookmark: _Toc29665723][bookmark: _Toc48168322][bookmark: _Toc57838093][bookmark: _Toc30072678][bookmark: _Toc49854631][bookmark: _Toc23637][bookmark: _Toc57837082]2.1  术  语
1 
2 
2.0 
2.1 
2.1.1   安全监测 safety monitoring
通过频繁、连续观察或量测，及时准确识别房屋结构状态改变；并为房屋安全管理措施提供技术依据的相关活动。
2.1.2   监测频率  monitoring frequency
单位时间内的监测次数。
2.1.3   （监）测点  monitoring point
在被监测房屋结构上选定的能反映或代表其变化特征的区域或部位。
2.1.4   传感器  sensor
能感受到规定的物理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
2.1.5   变形  deformation
房屋的地基、基础、上部结构及其场地受各种作用而产生的形状或位置变化的现象，可分为沉降和位移两大类。
2.1.6   沉降  settlement/subsidence
房屋地基、基础及地面在荷载作用下产生的竖向移动，包括下沉和上升，其下沉或上升值称为沉降量。
2.1.7   倾斜  inclination
包括基础倾斜和上部结构倾斜。基础倾斜指的是基础两端由于不均匀沉降而产生的沉降差异现象；上部结构倾斜指的是建筑的中心线或其墙、柱上某点相对于底部对应点产生的偏离现象。
2.1.8 [bookmark: _Hlk47564305]  周边环境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施工或监测对象周围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或人工设施建筑。
2.1.9   监测预警机制  warning system
根据房屋安全监测工作中结构状态改变的程度，向相关方面发出调整房屋安全管理措施信号的工作运行方式。

[bookmark: _2.2__参考标准][bookmark: _Toc456705034][bookmark: _Toc48167950][bookmark: _Toc29565764][bookmark: _Toc48167856][bookmark: _Toc29665724][bookmark: _Toc435778386][bookmark: _Toc47570513][bookmark: _Toc30072679][bookmark: _Toc35379504][bookmark: _Toc48168323][bookmark: _Toc49854632][bookmark: _Toc48056642]2.2  参考标准
1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
2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3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4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50497
5 《建筑与桥梁结构监测技术规范》GB 50982
6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
[bookmark: _Toc482955348][bookmark: _Toc29665725][bookmark: _Toc47570514][bookmark: _Toc129974238][bookmark: _Toc29565765][bookmark: _Toc30072680][bookmark: _Toc10153][bookmark: _Toc57838095][bookmark: _Toc48056643][bookmark: _Toc35379505][bookmark: _Toc49854633][bookmark: _Toc57837084][bookmark: _Toc50567655][bookmark: _Toc48168324]
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49854634][bookmark: _Toc29665726][bookmark: _Toc35379506][bookmark: _Toc29565766][bookmark: _Toc48056644][bookmark: _Toc50567656][bookmark: _Toc47570515][bookmark: _Toc30072681][bookmark: _Toc48168325][bookmark: _Toc3874][bookmark: _Toc57837085][bookmark: _Toc129974239][bookmark: _Toc57838096]3.1  一般规定
1 
2 
3 
3.0 
3.1 
3.1.1 [bookmark: _Toc50567657][bookmark: _Toc35379507][bookmark: _Toc29665727][bookmark: _Toc48168326][bookmark: _Toc49854635][bookmark: _Toc48056645][bookmark: _Toc30072682][bookmark: _Toc29565767][bookmark: _Toc47570516]  房屋安全监测应由房屋安全使用责任人及相关责任单位委托实施。
3.1.2  房屋安全监测实施机构应具备建筑安全监测项目经验，同时应满足必要的技术人员资质条件和监测系统软硬件条件。 
3.1.3  房屋安全监测实施机构应结合委托要求制定监测方案，方案应由委托单位组织论证后方可实施。
3.1.4  房屋安全监测的内容应至少包含建筑本体结构安全风险监测，必要时兼顾周边环境风险安全监测等。
3.1.5  监测委托单位宜向监测单位提供监测方案制定及实施的相关资料：
1  房屋勘查、设计、施工及竣工验收资料；
2  房屋加固、维修、改造资料；
3  房屋质量检测、排查、鉴定等资料；
4  周边地质条件和周边建筑的有关资料。
3.1.6  城镇房屋安全监测工作宜按照自动化监测与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模式进行。
[bookmark: _Toc12873][bookmark: _Toc129974240][bookmark: _Toc57837086][bookmark: _Toc57838097]3.2  监测模式选取
1 
2 
3 
3.0 
3.1 
3.2 
3.2.1  主体结构安全监测模式选择：
1  结构体系状态监测宜以人工监测方法为主；
2  沉降监测宜以自动化监测方法为主，人工监测方法为辅；
3  倾斜监测宜以自动化监测方法为主，人工监测方法为辅；
4  其它参数监测宜在考虑传感器类型、人工监测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监测模式选择。
3.2.2  构件安全监测模式选择：
1  裂缝监测宜以自动化监测方法为主，人工监测方法为辅；
2  应变监测宜采用自动化监测方法。
3  其它构件指标监测宜在考虑传感器类型、人工监测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监测模式选择。
3.2.3  房屋周边环境风险安全监测模式选择：
1  房屋周边环境风险监测宜根据具体风险特征合理制定自动化监测与人工监测方案。

[bookmark: _Hlk35892001][bookmark: _Toc29565772][bookmark: _Toc48056646][bookmark: _Toc29665733][bookmark: _Toc50567658][bookmark: _Toc48168327][bookmark: _Toc47570517][bookmark: _Toc35379514][bookmark: _Toc49854636][bookmark: _Toc30072688][bookmark: _Toc23117][bookmark: _Toc57837089][bookmark: _Toc57838100][bookmark: _Toc129974241]
4  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48168328][bookmark: _Toc30072689][bookmark: _Toc47570518][bookmark: _Toc29665734][bookmark: _Toc57837090][bookmark: _Toc35379515][bookmark: _Toc50567659][bookmark: _Toc4930][bookmark: _Toc482955354][bookmark: _Toc29565773][bookmark: _Toc129974242][bookmark: _Toc57838101][bookmark: _Toc49854637][bookmark: _Toc48056647]4.1  一般规定
1 
2 
3 
4 
4.0 
4.1 
4.1.1 [bookmark: _Toc482955355][bookmark: _Toc29565774][bookmark: _Toc49854638][bookmark: _Toc35379516][bookmark: _Toc30072690][bookmark: _Toc48168329][bookmark: _Toc50567660][bookmark: _Toc48056648][bookmark: _Toc29665735][bookmark: _Toc47570519]  房屋安全监测方案的制定，宜根据房屋安全风险特点，遵循针对性、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原则。
4.1.2   监测方案主要内容宜包括项目概况、监测目的和依据、监测内容方法和监测频率、监测点布置和监测设备、监测系统和监测数据处理、监测预警机制、监测技术管理等内容。
4.1.3 [bookmark: _Toc39654304][bookmark: _Toc39651384]  房屋安全监测方案宜按照一栋一方案模式进行编制。对可能发生争议的安全隐患房屋，宜对风险点进行拍照、摄像，记号布设，初始测量等工作，并经各关联方确认，形成书面依据，作为安全监测方案的基本条件。
4.1.4   人工监测中所使用的监测设备均应在监测实施前进行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4.1.5   自动化监测所用的仪器设备核心技术性能指标应由第三方计量机构提供相应的计量证明文件。
4.1.6   重要或复杂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案宜由委托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4.1.7   房屋在实施安全监测前宜根据风险情况进行安全排查或检测鉴定。
[bookmark: _Toc57838102][bookmark: _Toc25877][bookmark: _Toc129974243][bookmark: _Toc57837091]4.2  自动化监测方案
1 
2 
3 
4 
4.0 
4.1 
4.2 
4.2.1  自动化监测点布置应符合下列原则：
1  对观察使用的房屋或预防性安全监测的房屋，首次进行监测时，监测点的布置应遵循锁定核心参数指标、准确捕捉有效变化、总体数量经济合理的基本原则。对相对风险较大的房屋或已经发现监测数据变化的房屋可适当加密监测点的数量； 
2  应根据现场踏勘和已有房屋安全管理资料，综合分析后确定监测点的位置、数量和安装方式：
（1）倾斜监测点宜布置在房屋主体承重结构顶部，一般可安装在顶层楼梯间承重墙内侧，倾斜传感器数量不少于2个；为减少干扰，安装高度距离楼板宜在2.5米左右；若建筑本体已出现明显剪切破坏类的薄弱层，宜在相应薄弱层增加2个倾斜监测点。
（2）裂缝监测点一般布置在可反映主体结构安全发展趋势的代表性裂缝之上，一条裂缝至少布置一个裂缝传感器，对于裂缝发展较多的房屋，可选取2-3条代表性裂缝进行监测。
（3）应变监测点一般布置在底层位置房屋角部竖向承重结构之上，可选择房屋两个角点或四个角点进行安装，监测底层主体承重结构内力重分布的情况，传感器安装高度宜距离地面约2.5米左右；当主体结构已有开裂现象时，则可减少布置或不布置应变监测点，对于没有产生裂缝房屋，建议每栋布置应变传感器2个。应变监测点一般用于房屋主体结构安全风险早期预警辅助。
（4）沉降监测点一般根据房屋沉降风险点的位置设置，可布置在房屋底层沉降风险最大的角部，进行房屋两点或多点相对沉降监测，相邻两个传感器间距一般可取10-15米左右；若房屋尚未产生沉降现象或暂无明显沉降风险，也可不布置沉降监测点。
3  当房屋局部风险严重或局部风险可能导致次生风险时，宜考虑适当增加监测点，对局部风险安全指标进行监测。
4  监测点的布置还应满足方便安装与运维的要求。 
4.2.2  自动化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正常情况下监测数据上传频率可按照2-24小时1次，当监测数据变化趋势明显增加或达到风险提示阈值时应增大上传频率，可选择10-60分钟1次；
2  在雨季期间、台风登陆期间，或房屋周边环境风险影响加大时，应选择较高数据上传频率；处于有滑坡、泥石流及岩溶洞等明显复杂地质条件区域的房屋，应选择较高数据上传频率。
4.2.3  自动化监测设备性能要求
1  传感器的参数应能够满足房屋安全长期监测的要求，主要考察指标是防护性能、温度性能、分辨力和长期漂移性能。
2  传感器的防护性能宜达到IP65级别，温度性能宜达到-20~65℃范围，南方地区低温性能也可适当放宽要求；
3  传感器的分辨力应符合表4.2.3-1的要求。

表4.2.3-1 传感器合格分辨力要求
	传感器
	倾斜传感器
mm/m（秒）
	裂缝传感器
mm
	应变传感器
με
	沉降传感器
mm

	合格分辨力
	≤0.05（10）
	≤0.1
	≤20
	≤0.5


4  监测传感器传感器长期漂移性能测试，测试周期宜选择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或根据需求，逐级测试。当传感器每天数据漂移或长期数据漂移超过表4.2.3-3的要求时，应判定传感器失效。
表4.2.3-2 传感器数据长期漂移性能要求
	传感器性能标准
	倾斜传感器
mm/m
	裂缝传感器
mm
	应变传感器
με
	沉降传感器
mm

	合格标准
	≤±0.5
	≤±0.3
	≤±50
	≤±2

	不合格
	>±0.5
	>±0.3
	>±50
	>±2


[bookmark: _Toc482955359][bookmark: _Toc29665736][bookmark: _Toc47570520][bookmark: _Toc29565775][bookmark: _Toc48168330][bookmark: _Toc48056649][bookmark: _Toc50567661][bookmark: _Toc35379517][bookmark: _Toc49854639][bookmark: _Toc30072691][bookmark: _Toc57837092][bookmark: _Toc57838103][bookmark: _Toc2684][bookmark: _Toc129974244]4.3  人工监测方案
1 
2 
3 
4 
4.0 
4.1 
4.2 
4.3 
4.3.1   人工监测方案应符合下列原则：
1  人工监测可采用人工巡检或人工巡视等方式。人工巡检由专业技术人员使用专业测量设备对房屋安全相关主要物理量进行检测；人工巡视由专业技术人员或受过相关培训人员通过目测或调查的方式，对相关情况信息进行判断和记录；
2  应根据房屋结构实际状况，确定人工监测频率；对于批量房屋，宜对其分类，按照类别确定人工监测频率。人工监测实施中，应结合房屋结构状态及安全风险的变化，调整人工监测频率；
3  如接到预警或群众上报（出现数据异常或新的风险状况），以及遇台风（Ⅱ级响应及以上）、龙卷风、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情况时，专业人员须及时到现场实施检查，开展现场监测工作；
4  人工监测工作内容主要包含外观检查、室内检查、仪器测量三部分。专业人员应按照事先制定的监测方案实施现场检查，做好相应观测、记录、图像拍摄等工作，切实保证工作质量，并采集准确、及时的原始监测数据；
5  人工监测工作主要实施要点：
（1）倾斜人工监测：利用全站仪或经纬仪对房屋角点轮廓线上坐标点、下坐标点进行外业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进行测量内业计算，求得房屋倾斜度；
（2）裂缝人工监测：利用裂缝测宽仪定期测量裂缝标识位置的宽度并记录，查看并记录裂缝发展信息；
（3）沉降人工监测：在房屋角点或结构柱底埋设永久性水准点，定期利用全站仪或水准仪进行精密水准测量，观测记录房屋沉降信息，同时应通过定期人工巡视，搜集整理房屋沉降表观现象；
（4）其他风险信息人工监测：通过定期人工巡视，对房屋主体结构安全风险点或周边环境风险进行记录。
6  人工监测记录应当日上传至相应专业监测信息管理系统，书面记录应及时整理、归档，并与仪器监测数据综合分析；
7  人工监测的房屋安全数据信息应及时录入数据管理系统，同时根据累计变化量与变化趋势形成预警判断依据；
8  对处于重点监控房屋，人工监测过程中，专业人员应详细记录外观检查和室内检查中发现的洞口、裂缝、构件损伤等情况，收集房屋结构体系改变等相关信息，建立房屋健康档案，并据此进行模型计算，进一步掌握房屋的安全情况。
4.3.2  人工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人工监测时，可根据现场踏勘的信息和历史资料，确定人工监测的频率，一般以年、月或周等作为周期单位，当巡检显示测点或隐患点有变化时，应适当提高监测频率；
2  对于基本完好或局部构件损坏的房屋，每年根据居民反馈情况安排人工监测；
4.3.3  人工监测设备性能要求：
1  人工监测设备包括全站仪、经纬仪、水准仪、三维激光扫描仪、裂缝测宽仪、激光测距仪、照相机、混凝土回弹仪、钢筋扫描仪、砖回弹仪、砂浆贯入仪等设备； 
2  满足监测精度和量程的要求；
3  具有良好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
4  具有产品说明书、合格证或相关出厂资料；
5  监测仪器应事先进行标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bookmark: _Toc48056651][bookmark: _Toc48168332][bookmark: _Toc30072683][bookmark: _Toc47570522][bookmark: _Toc50567663][bookmark: _Toc49854641][bookmark: _Toc29665728][bookmark: _Toc35379508][bookmark: _Toc57838105][bookmark: _Toc57837094]6  经过相关计量单位的检测或批次抽样检测，标定资料齐全。

[bookmark: _Toc129974245][bookmark: _Toc22225][bookmark: _Toc29565768][bookmark: _Toc482955349]5  监测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49854642][bookmark: _Toc47570523][bookmark: _Toc57837095][bookmark: _Toc21665][bookmark: _Toc57838106][bookmark: _Toc50567664][bookmark: _Toc48056652][bookmark: _Toc30072684][bookmark: _Toc35379509][bookmark: _Toc29665729][bookmark: _Toc129974246][bookmark: _Toc48168333]5.1  一般规定
1 
2 
3 
4 
5 
5.0 
5.1 
5.1.1   房屋安全监测实施机构应在监测方案中明确监测预警机制。
5.1.2   监测预警机制应结合风险分级管理的原则，确立具体房屋安全监测项目的风险准则，并进行风险分级；建立结构状态改变情况或具体指标变化数值，和风险级别的对应关系。
5.1.3   监测预警机制应明确的内容包括：风险级别、监测预警条件、预警报送、风险应对措施等。
5.1.4   宜结合四色风险管理机制，设蓝、黄、橙、红四色风险级别。应明确每级风险对应的具体监测预警条件、预警报送、风险应对措施。
5.1.5   应根据监测模式特点制定监测预警条件：对于人工巡视模式，以定性规定房屋结构状态为主；对于人工巡检模式，应定性规定房屋结构状态、定量所监测物理量参数变化相结合；对于自动化监测，应定量所监测物理量参数变化。
5.1.6   预警报送应明确报送方式、报送对象。
5.1.7   风险应对措施应包括房屋安全监测实施机构、委托方、主管部门、房屋安全相关责任主体等需采取的措施。
5.2 [bookmark: _Toc129974247][bookmark: _Toc10615]监测预警条件
5.2.1   对于按建筑结构可靠度衡量的风险准则，宜参照《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及相关现行标准，结合房屋的实际情况制定监测预警条件。
5.2.2   对于按房屋危险程度衡量的风险准则，宜参照《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及相关现行相关标准，结合房屋的实际情况制定监测预警条件。
5.2.3   监测预警条件，宜从房屋结构当前状态、房屋结构状态变化趋势，等方面进行体现。
5.2.4   对“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风险准则，人工监测预警条件可按表5.2.4要求，或依其原则制定。

表5.2.4 “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风险准则的建议人工监测预警条件
	风险等级
	人工监测预警条件

	蓝色风险
	危险性级别为C级，且周边环境、使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的

	黄色风险
	危险性级别为D级，且周边环境、使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的

	橙色风险
	1主要承重构件出现结构性裂缝，裂缝宽度或者长度虽在继续扩大，但未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2 总沉降量或者倾斜虽在继续发展，但未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3 危险性级别为C级、D级；主要承重构件新出现被拆除或破坏，但未出现倒塌前兆迹象的；
4 其它情形经论证，判断为倒塌可能性渐次增强的。

	红色风险
	1主要承重构件出现结构性裂缝，裂缝宽度或者长度在继续扩大且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2 总沉降量或者倾斜呈现加速发展趋势的；
3 危险性级别为C级、D级；主要承重构件新出现被拆除或破坏的情况，且已出现倒塌前兆迹象的；
4 其它情形经论证，判断为倒塌可能性高的。



5.2.5   对“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的风险准则，自动化监测预警条件可按表5.2.5要求，或依其原则制定。
表5.2.5 “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风险准则的建议自动化监测预警条件
	风险等级
	自动化监测预警条件

	蓝色风险
	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
1倾斜增量0.5mm/m
2裂缝增量0.5mm
3应变增量200με
4沉降差值5mm/10m
5其它监测物理量参数判断房屋结构状态有轻微不利变化。

	黄色风险
	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
1倾斜增量1.0mm/m
2裂缝增量1.0mm
3应变增量400με
4沉降差值10mm/10m
5其它监测物理量参数判断房屋结构状态有不利变化。

	橙色风险
	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
1倾斜增量1.5mm/m
2裂缝增量1.5mm
3应变增量600με
4沉降差值15mm/10m
5其它监测物理量参数判断房屋结构状态明显不利变化。

	红色风险
	出现如下情况之一的：
1倾斜增量2.0mm/m或倾斜增速大于0.3mm/m/3d
2裂缝增量2.0mm
3应变增量800με
4沉降差值20mm/10m
5其它监测物理量参数判断房屋结构状态显著不利变化且有加大趋势。



5.3 [bookmark: _Toc86939955][bookmark: _Toc59961019][bookmark: _Toc26113][bookmark: _Toc129974248][bookmark: _Toc7186][bookmark: _Toc49854650][bookmark: _Toc482955362][bookmark: _Toc48056661][bookmark: _Toc29565776][bookmark: _Toc57837098][bookmark: _Toc29665737][bookmark: _Toc47570528][bookmark: _Toc50567672][bookmark: _Toc48168341][bookmark: _Toc57838109][bookmark: _Toc35379518][bookmark: _Toc30072692]预警报送和风险应对措施
5.3.1   预警报送应采用：电子信息、书面文件等可追溯的方式。紧急情况的预警报送，可采用电话、当面告知等方式，同时应留存记录。
5.3.2   自动化监测预警应支持PC端、APP端、短信等一种或者多种方式报送。
5.3.3   应按风险级别从低到高的顺序，扩大预警报送对象的范围、层级。最高风险级别预警报送对象应包括委托方；如安全监测项目的风险准则为“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最高风险级别预警报送对象应包括房屋主管部门。
5.3.4   预警报送前，安全监测实施机构应对预警信息进行复核甄别，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确认房屋结构状态实质性变化达到预警条件。
5.3.5   应按风险级别从低到高的顺序，丰富风险应对措施并加大措施力度。
5.3.6   对所有风险级别，房屋安全监测实施机构均应有风险应对措施；委托方、主管部门、房屋安全相关责任主体等，作为预警报送对象时应有风险应对措施。
5.3.7   风险应对措施可采取：将房屋纳入重点关注范围；内部专家评审；加密监测频率；对于自动化监测，加密专业人工监测复核频次；进行结构状态检测鉴定；外部专家评审；准备疏散预案；实施应急疏散、加固或拆除；等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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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50][bookmark: _Toc30071803][bookmark: _Toc35377870][bookmark: _Toc48167978][bookmark: _Toc8894][bookmark: _Toc129974249][bookmark: _Toc48168351][bookmark: _Toc48056671][bookmark: _Toc48167884]6  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
[bookmark: _Toc19178]6.1  一般规定
1 
2 
3 
4 
5 
6 
6.1.1  监测预警系统设计应遵循安全可靠的原则，综合考虑房屋安全监测的需求、特点和可操作性，做到科学合理、技术先进、便于维护和推广。
6.1.2  监测预警系统所使用的计算机、网络、软件和其他设备，应满足信息系统建设的要求和监测的目的和功能。监测系统硬件应有一定的冗余度，宜优先采用标准成熟的产品，保证能够正常稳定工作。
6.1.3  监测预警系统云平台软件架构及性能应与硬件相匹配，具有兼容性、可扩展性、易维护性和可操作性能。当云平台数据与智慧住建或智慧城市类上级平台进行数据交互时，可采用专用网络或公共网络进行传输，使用公共互联网传输数据时，需要考虑数据的安全性，建议使用 HTTPS 协议进行加密。同时，还需考虑网络延时、数据传输量等问题，确保传输的效率和可靠性。
6.1.4  监测系统云平台建设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信息安全、保密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规定。
[bookmark: _Toc15475]6.2  监测预警系统功能要求
[bookmark: _Hlk130240821]6.2.1  监测预警系统应包含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数据存储与处理子系统、建筑信息与预警管理子系统、地理信息及模型展示子系统等。
6.2.2  数据采集与传输子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数据采集系统接入的结构安全核心参数监测传感器应经省级及以上计量院检测认证，且满足相关章节对传感器的分辨力及长期漂移性能的要求，并建立传感器长期漂移性能数据档案；
2  传感器与数据采集设备的通讯可根据现场条件、传输距离、数据类型等优先采用可靠的有线传输方式，需要采用无线传输方式时，应确保传输的速度、稳定性、安全性及抗干扰性能；
3  数据采集设备与与监测云平台之间的数据通讯应采用成熟的物联网通讯协议，确保数据传输满足高可靠性、高稳定性、低时延及高安全性要求；
4  采集设备应避开潮湿、静电、磁场等环境，且应有不间断电源保障。数据采样时长、采样频率等应满足监测对象状态变化监测需求。
[bookmark: _Hlk78223272]6.2.3  数据存储与分析子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数据存储可根据数据类型和功能特点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和非关系型数据库，以满足数据的快速存储、展示、检索和分析计算功能。
2  监测数据可保存至公有云服务器或私有云服务器，需进行数据灾备，根据项目要求采取相应的网络安全等级，确保数据安全。
3  数据分析子系统应实时分析监测指标变化速率及累计变化量，包括日变化、周变化、月变化及年变化的最大值。
4  有条件时，对周边环境或结构安全状态复杂，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建筑，可建立监测对象数字孪生模型或风险评估模型，根据实时监测数据进行模型参数修正，对结构风险状态及关键监测指标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
[bookmark: _Hlk130238983]6.2.4  建筑信息与预警管理子系统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bookmark: _Hlk130242819]1  信息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对单体建筑基本信息，加固改造及检测鉴定信息，人工监测数据、图片及报表信息，自动化监测数据、图片及报表信息等建筑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相关信息的录入、存储、展示、分析和下载的功能；
2  预警管理子系统应具备本规范规定的人工监测及自动化监测预警功能；
[bookmark: _Hlk130237319]3  系统预警规则采用“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风险准则时，风险预警指标可参考使用相关条款的预警触发条件，亦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分析对预警条件进行修改、优化或补充，经专家审查论证后在系统中使用；
4  系统预警规则采用参照《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或《危险房屋鉴定标准》确定风险准则时，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明确风险预警指标，制定相应预警等级，经专家审查论证后在系统中使用。
[bookmark: _Hlk130242824]6.2.5 地理信息及模型展示子系统建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bookmark: _Hlk130242851]1  地理信息及模型展示子系统应具备地理信息管理功能，方便区域或单体房屋进行定位、查询和风险管理，也为人工监测、运维及应急响应等业务功能提供地理信息支持；
2  地理信息及模型展示子系统宜具备三维模型展示功能，可根据具体项目需求，采用实体建模，倾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手段建立三维展示模型，并根据建筑安全状态变化定期更新，为风险状态人工判读及对结构安全风险的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bookmark: _Toc3549]6.3  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
6.3.1  系统应制定有效的备份制度，备份内容宜包括监测数据、数据分析结果、预警记录、用户信息、系统维护记录等。
6.3.2  系统运行维护应包括数据、软件与硬件的升级、更新。
6.3.3  数据库管理人员应定期监测数据库运行状态，保证数据安全。
6.3.4  在系统运行生命周期内，应对系统性能、访问压力进行实时监控，出现异常时应及时进行维护。
6.3.5  系统运行维护应由专人负责，并应建立运行维护相关管理制度。


19

7  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及管理
[bookmark: _Toc129974250][bookmark: _Toc48167885][bookmark: _Toc48167979][bookmark: _Toc48056672][bookmark: _Toc5930][bookmark: _Toc48168352]7.1  一般规定
7.1.1    房屋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包括监测数据类成果和分析总结类成果。房屋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形式包括纸质文件、电子文件、信息化成果文件。
7.1.2  房屋安全监测工作应采取相应的技术管理措施，确保监测数据及时性、真实可靠性；确保分析总结成果的客观性。
7.1.3  房屋安全监测技术成果（数据原始记录、数据、报告）的保存期限不少于6年，监测机构应对所有技术成果存档并可追溯。
7.1.4  监测数据类成果，包括检测数据、文字记录、影像资料等。分析总结类成果，包括初始报告、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对需汇报的异常情况，应包括异常报告。
7.1.5  房屋安全监测技术资料管理台帐应系统、科学地整理归类，在需要时，能及时地、有针对性地提供完整有效的资料，服务于房屋安全监测。房屋安全监测技术资料管理台帐应尽量做到电子化，并在注重数据、文字记录的同时，应注重声像、影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bookmark: _Toc48168353][bookmark: _Toc30063][bookmark: _Toc48167886][bookmark: _Toc48167980][bookmark: _Toc48056673][bookmark: _Toc129974251]7.2  安全监测技术管理
7.2.1  人工监测现场获取的数据应当日进行整理。当发现异常或危险情况，巡视检查人员应及时采取措施。
7.2.2  人工监测，宜采用具备监测人员到位管理功能、影像数据实时上传的人工监测管理系统；对周期不小于一年、其中房屋最大监测频率不少于两周一次的情况，应采用前述人工监测管理系统。
7.2.3  人工监测宜由熟悉本工程情况的人员参加，并相对固定。每次人工监测，技术人员不得少于2人。采用前条人工监测管理系统的，数据实时上传的相关工作可由1人完成；但仪器测量的工作人员仍不得少于2人。
7.2.4  自动化监测，应采用具备数据自动采集功能、实时更新显示数据的监测系统；监测系统应具备预设阈值、自动提醒功能；宜具备分级预警条件设置及分析预警功能。
7.2.5  自动化监测系统软硬件搭建完毕后，由监测单位提交验收申请报告；在监测传感器数据上线之后1个月形成传感器全曲线后，由委托方组织对自动化监测系统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7.2.6  自动化监测系统验收，监测机构应提供满足4.2.3条传感器性能要求的由第三方计量机构出具的计量证明文件，传感器分辨力指标应提供省级计量机构的计量报告。
7.2.7  自动化监测系统验收，应对传感器的全曲线进行有效性评估，对于数据漂移无序，最大值超过长期漂移限值合格规定的，判定为传感器失效，失效数量达到10%以上的，视为该类传感器不适合房屋安全监测预警应用场景。对验收通过的传感器，每3个月进行一次传感器数据全曲线有效性评估（委托方组织专家评审），对传感器性能进行分级评价，不合格的失效传感器应进行更换处理。
7.2.8  自动化监测系统验收，应验证系统的运行功能。除验证本标准规定的必要功能外，还需验证委托方要求及监测方案中包括的功能。
7.2.9  自动化监测验收应形成验收报告，包含下列资料：
1  自动化监测设计方案；
2  自动化监测传感器设备清单及第三方检验资料；
3  现场安装记录；
4  监测传感器设备安装位置竣工图；
5  系统调试和试运营记录；
6  系统运营、显示、分析、报警等功能的检验记录；
7  系统使用、运行管理及维护说明书；
8  其他相关的文件和记录。

[bookmark: _Toc48168355][bookmark: _Toc48167888][bookmark: _Toc129974252][bookmark: _Toc27127][bookmark: _Toc48167982][bookmark: _Toc48056675]7.3  监测技术成果
7.3.1  老旧建筑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应按相关规范要求及监测要求及时报送给委托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提交的技术成果，可根据监测数据数量、管理需要等因素，采用纸质文件、电子文件、信息化成果文件，或者相互结合的形式。
7.3.2  老旧建筑安全监测分析总结技术成果提供的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并宜用文字阐述与绘制变化曲线或图形相结合的形式表达；自动化监测的成果报告，应提供反映数据长期发展趋势的变化全过程曲线。
报告中应包含明确、可靠的结论以及下一步防治工作建议；结论应对监测项目有正常或异常、房屋结构状态变化程度的判断性论述。
7.3.3  初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房屋概况；
2  房屋具体现状；
3  前期技术工作成果； 
4  初始监测方案。
7.3.4  阶段性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情况；
2  监测项目及测点的布置图；
3  各项监测数据的整理、统计及监测参数成果的过程曲线；
4  各监测项目的变化分析及评价；
5  相关建议及说明。
7.3.5  总结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监测依据；
3  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
4  测点布置和监测设备；
5  数据分析；
6  结论与建议。
7.3.6  异常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现场情况；
2  监测数据异常的详细情况；
3  核实情况；
4  相关建议及说明。
7.3.7  房屋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应根据项目特点按表7.3.7进行提供。


表7.3.7 房屋安全监测提交技术成果项目
	技术成果
	监测数据类成果
	分析总结类成果

	
	仪器测量数据
	文字记录
	影像
资料
	验收
报告
	初始
报告
	阶段性报告
	异常
报告
	总结
报告

	人工监测
	△
	△
	△
	○
	☆
	△
	☆
	☆

	自动化监测
	△
	○
	○
	☆
	△
	△
	☆
	☆


注：☆应提供；△可提供；○无需提供。

[bookmark: _Toc456705052]
[bookmark: _Toc57838121][bookmark: _Toc6790][bookmark: _Toc129974253][bookmark: _Toc57837110][bookmark: _Toc48168359][bookmark: _Toc50567688][bookmark: _Toc29665753][bookmark: _Toc49854666][bookmark: _Toc47570546][bookmark: _Toc35379535][bookmark: _Toc30072708][bookmark: _Toc29565792][bookmark: _Toc48056679]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时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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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标准
城镇老旧建筑安全监测标准
T/****－202*

条 文 说 明
[bookmark: _制_订_说][bookmark: _Toc129974254][bookmark: _Toc112160149][bookmark: _Toc111468072][bookmark: _Toc107923795][bookmark: _Toc113990007][bookmark: _Toc107908464]


制订说明

《城镇老旧建筑安全监测标准》T/**** XXX-2023，经中国土木工程学会XXXX年XX月XX日以XX号函文批准发布。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城镇老旧建筑安全监测经验，同时参考并对应了相关领域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建筑结构监测、检测、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目  次
1  总  则	26
2  术语与参考标准	27
2.1  术  语	27
3  基本规定	28
3.1  一般规定	28
3.2  监测模式选取	28
4  监测方案	30
4.1  一般规定	30
4.2  自动化监测方案	30
4.3  人工监测方案	31
5  监测预警机制	32
5.1  一般规定	32
5.2  监测预警条件	32
5.3  预警报送和风险应对措施	33
6  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	34
6.1  一般规定	34
6.2  监测预警系统功能要求	34
6.3  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	35
7  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及管理	36
7.2  安全监测技术管理	36
7.3  监测技术成果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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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城镇老旧建筑房屋由于历史原因，在场地选择、建设标准、材料选用及使用管理方面均存在较多问题，其它既有建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也存在材料劣化、环境侵蚀、加固改造、施工影响、台风和地震作用等多种人为及气候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安全风险逐渐增大，急需建立规范合理的安全监测预警管控机制，科学地反应房屋安全状态变化、指导应急处置、防范出现倒房伤人等恶性事故。房屋结构自动化监测技术能实现对结构安全状态的连续监测，实时预警，及时发现结构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保障建筑结构安全使用，避免或减少人员及财产损失。
1.0.2   既有城镇建筑经过多年服役后，出现房屋结构安全储备不足的概率明显升高；近年来多地颁布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中，对既有城镇建筑的实际使用年限达到设计使用年限三分之二的，提出了定期检测鉴定及安全监测的要求。
此外，其他各种原因导致的需采取安全监测进行房屋安全管理的情况也明显增多；结合近年来的各地房屋安全管理工作和实施经验，这些进行安全监测的房屋有如下类型：（1）经结构安全风险排查，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2）被鉴定为C级或D级的危险房屋；（3）房屋主体结构有人为损伤破坏或具有结构加层、结构改造或加固经历的房屋；（4）因设计指标较低、施工质量较低造成的安全隐患房屋；（5）周边有不良地质条件影响或相邻工程施工影响的房屋；（6）重要的公共建筑，如校舍、医院、政府等公共建筑；（7）有保护需求的历史建筑；（8）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房屋，或未经完备设计建造流程已经使用达到20年以上的房屋建筑；（9）生产经营性自建房、老旧自建房；（10）具有安全风险管理需求的新建建筑或其它既有建筑。
1.0.3   本标准适用指导既有房屋安全监测工作，当本标准条文与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的条文相冲突时，应以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为准。
[bookmark: _2__术语、符号与参考标准][bookmark: _Toc129974256][bookmark: _Hlk129957939]
2  术语与参考标准
[bookmark: _Toc129974257]2.1  术  语
[bookmark: _Hlk129957950][bookmark: _Hlk129958359]2.1.1 ~ 2.1.9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及其含义，是根据下列原则确定的：
1  凡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已规定的，一律加以引用，不再另行给出定义和说明；
2  凡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尚未规定的，由本标准自行给出定义和说明；
3  当现行相关国家标准已有该术语及其说明，但未按准确的表达方式进行定义或定义所概括的内容不全时，由本标准完善其定义和说明。

[bookmark: _Toc129974258]
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129974259]3.1  一般规定
3.1.1 本条规定了房屋安全监测的委托主体应为安全使用责任人或责任单位，包括业主、房屋主管部门等。
3.1.2 目前，建筑结构安全监测方面尚没有相关直接符合的资质，因而，在监测机构选取时，应采用偏重于项目案例经验的选择方法，同时兼顾监测机构对监测系统硬件、数据分析软件的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评判。
3.1.3  本条规定了监测方案的确认流程，监测机构应与委托单位进行确认，委托单位应能提供现场实施便利条件。
3.1.4  本条规定了房屋安全监测的内容应至少包括能反应结构本体安全状态的主要指标，具有基坑开挖、隧道下穿、地下水变化等明显周边环境风险时，应适当增加能监测相关风险变化的监测内容。
3.1.5  监测方案编制时，应尽量获取更全面的资料，特别是跟结构安全相关的资料信息，方便技术人员快速了解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与安全风险特点，制定出合理的监测方案。
3.1.6  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人工监测与自动化监测属于相互校核的互补关系，将两者结合可以保障房屋监测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人工监测和自动化监测侧重于针对已发现的危险因素设置监测点，分别采用人工监测或设备自动监测的方式，按照一定频率进行监测，以便及时发现危险因素的发展变化，并在超出预警阈值时发布预警信息。其中，人工监测主要是按照规定的频率，采用无损检测技术获取预定监测点的相关信息，通常只需简单仪器设备；智能化监测则需要具备自动采集、传输、处理工能的智能化监测系统，并配备具有安全评价和数据管理等功能的应用软件云平台，可全天候连续工作，实现实时在线监测。
[bookmark: _Toc129974260]3.2  监测模式选取
4 
5 
6 
6.0 
6.1 
6.2 
3.2.1  本条主要规定了主体结构安全监测模式选择的基本原则。对于结构体系整体性、是否有构件拆改、传力路径改变等情况，当前主要是依靠人工巡视检查，而自动化监测手段尚不能有效及时反馈此类监测内容。对于可进行量测的指标，例如沉降、倾斜和裂缝参数，自动化监测减少了人工操作误差，同时在多频次要求时更具及时性；对指标类监测宜以自动化监测为主，并辅以人工监测，对于不适宜用人工监测的应变参数，应采用自动化监测。
3.2.2~ 3.2.3  房屋周边环境安全风险情况复杂多变，监测模式的选择依据主要是考虑如何有效捕捉风险变化，发挥自动化监测和人工监测各自的优势，选择主要物理量的监测指标，形成最合理有效的风险信息获取模式。


[bookmark: _Toc129974261]4  监测方案
[bookmark: _Toc129974262]4.1  一般规定
4.1.1  监测方案宜在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编写。监测方案宜根据房屋安全风险特点进行编制，应具有针对性，同时监测方案应具备易实施、可持续以及科学有效等特点。
4.1.2  监测方案宜在收集相关资料、进行现场踏勘的基础上编写，并包含必要的相关内容。
4.1.3  监测方案宜根据建筑结构类型、结构本体受力及风险特征、环境风险因素等编制相应的监测方案，采用一栋一方案的模式进行编制。每栋建筑的结构形式与风险特点均有差异，监测方案的制定应遵照一栋一方案的模式，且监测方案应由主管部门或业主确认方可实施。
4.1.4  传感器的稳定性和质量特性影响房屋安全监测的准确性。监测中所采用的仪器设备均应经过具备相应资格的检验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超过有效期的设备，应重新进行检定，检定合格后才能继续使用。
4.1.5  自动化监测仪器设备主要是指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应满足必要的分辨力、防护性能和温度性能的指标。对于重要性高、破坏后社会影响较大的监测项目，应对传感器长期数据稳定的性能指标进行计量，参考传感器数据漂移的实测情况，确定传感器的选型。
4.1.7  房屋安全排查和检测鉴定能够对房屋结构状态进行评判，为后续的安全监测实施提供初始依据。
[bookmark: _Toc129974263]4.2  自动化监测方案
4.2.1  本条对自动化监测的测点布置和数量做了规定。对于有完备委托要求的监测项目，监测项目及点位应参考委托文件。监测点位应根据现场调研和力学分析结果确定监测点位布置及数量。监测点位布置宜反应结构受力最不利位置或已损伤位置。倾斜监测传感器宜布置在楼梯间顶部承重墙内侧位置，裂缝监测传感器宜直接布置在结构裂缝发生位置，应变监测传感器宜房屋角部位置底层竖向承重结构之上，沉降监测传感器宜布置在房屋底层沉降风险最大的角部。
4.2.2  本条对自动化监测的频率进行规定。通常情况下，监测频率不宜低于每四小时一次，当风险等级提升至预警值或者出现危险环境时应当加密监测频率，且不宜低于每半小时一次。
4.2.3  本条对自动化监测设备的性能进行规定。房屋自动化监测具有长期连续性的特点，传感器应具备一定的使用寿命，同时具备稳定可靠的工作性能。表4.2.3-1对传感器的精度做出了要求，表4.2.3-2对传感器的长期漂移性能做出了要求，当监测设备的精度和稳定性同时满足要求时，才能保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才能对被监测房屋的风险隐患起到有效防范和管理。
[bookmark: _Toc129974264]4.3  人工监测方案
4.3.1  人工监测与自动化监测为相互验证的互补关系，人工监测分为人工巡检和人工巡视，可根据房屋风险等级分别设置人工巡检和人工巡视的频率，人工监测记录应上传至信息管理系统，并能与自动化数据进行比对。人工监测的工作实施要点主要与传统的人工检测操作相似，不同的是监测数据的上传与记录，形成预警判断的依据。
4.3.2  本条对房屋安全监测中人工监测频率做出了规定。
4.3.3  本条对房屋安全监测中人工监测所用的仪器设备做出了规定。


[bookmark: _Toc129974265]5  监测预警机制
[bookmark: _Toc129974266]5.1  一般规定
5.1.5  根据监测模式的特点，不同监测模式的适用内容和获取信息相应不同，故监测预警条件的侧重点不同。如对房屋结构体系的完整性和结构拆改实施的人工监测，对预警情况均为定性描述；而自动化监测的传感器均反映具体物理量，应以监测核心指标参数变化为依据设定相应预警条件。
5.1.7  近年来，国家对风险管理要求和相关机制的完善，对既有房屋安全的风险管控提出了相应要求。根据GB/T 24353-2009 《风险管理 原则与实施指南》、GB/T 27921-2011 《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等基本原则和房屋安全监测预警的工程实践，本条提出对监测预警机制的基本要求。
对于不同房屋安全监测项目，对于风险承受度是不同的，需要根据风险承受度明确风险准则。常用的风险准则有如下几类：“保证一定房屋结构可靠度水平”、“避免房屋结构倒塌”、“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例如，宁波地区对于城镇危旧住宅提出的房屋安全动态监测目标“尽量不倒房，倒房零伤亡”，属于具有应用特色的风险准则。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中办发〔2018〕1号）中相关表述：“三、健全城市安全防控机制：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对城市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评估，建立城市安全风险信息管理平台，绘制“红、橙、黄、蓝”四色等级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为响应国家要求，结合部分地区已有的规范实践，推荐了四色风险等级。
[bookmark: _Toc129974267]5.2  监测预警条件
5.2.1～5.2.5  从风险管理原理的要求，所有安全监测活动目的都是确保风险在可接受程度内，必须要明确相应风险准则，才能相应制定预警条件。虽然较多地区实施的房屋安全监测中，对监测预警条件的前置风险准则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多数房屋安全监测活动隐含的实践目标主要是“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
故除了对监测预警条件从一般性上进行了规定，对于常用到的“避免无预警的房屋结构倒塌”的人工监测预警条件、自动化监测预警条件提出了参考要求。
目前科技发展情况及对房屋倒塌机理复杂性认知客观水平情况，实践中还很难对房屋可能的残余寿命或倒塌时间进行预测。合格的监测手段能够有效捕捉风险发展情况，监测工作需要提供合理有效的房屋安全监测数据信息以供评判，目的是合理的将关口前移，及时发现结构状态的不利变化并做出预警和应对。
[bookmark: _Toc129974268][bookmark: _Hlk129958967]5.3  预警报送和风险应对措施
5.3.1～5.3.4  自动化监测房屋结构主要是通过监测数据的变化情况实现。正常工作的传感器会长期在仪器分辨力范围内波动，这种情况可认为建筑物结构状态稳定；如数据产生了变化，除了反映结构状态的物理量参数变化引起的，还有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如周边环境振动、人为对传感器干扰，引起的；故必须对预警信息经分析及确认排查其它干扰，对房屋结构状态实质性变化达到预警条件的，进行相应级别的风险预警。
[bookmark: _6__自动化监测系统]
6  自动化监测预警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监测预警系统设计要根据监测对象的周边环境、地质条件、结构类型确定监测技术方案，并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化技术，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及预警和评估算法的科学性、先进性。
6.1.2  房屋动态监测是一项长期、连续的工作，为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数据传输的及时性，数据存储的长期性和连续性等，监测预警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网络通信、软件和其他设备应符合一般信息系统的建设要求，且具备较高的数据处理能力、稳定的网络环境和足够的存储空间等。
6.1.3  根据房屋动态监测对象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监测设备和监测方法，这就要求监测系统能够兼容常用监测设备，并能够根据具体项目需求对系统功能进行扩展。由于采集端的安全性能相对较低，不同系统宜尽量通过云平台进行交互，减少采集端接口数量及复杂度，有利于采集端数据安全维护。同时，考虑到监测系统的用户既有专业技术人员，也包括非专业的管理决策人员，系统应当操作简单、便于维护。
6.2  监测预警系统功能要求
6.2.2  传感器是监测预警系统的数据来源和硬件条件，是确保监测预警系统能够有效运行的先决条件，因此，要求接入监测系统的传感器应满足4.2.3节的性能要求，并建立长期漂移性能档案，便于对传感器长期性能进行跟踪研究和分级管理，同时，传感器应具有抗雷击及抗干扰源（电源、电磁）的能力；当前数据传输包含有线和无线两种方式，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传输方式。对与监测数据容量大、采集频率高、传输距离较短的设备，宜优先采用有线传输方式，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可靠性和数据处理的及时有效；对于监测数据量少、采集频率低、传输距离长的设备，宜采用物联网或者4G/5G等无线传输方式，并采用成熟的通讯协议。
6.2.3  数据存储子系统应根据数据类型的特点，对文本信息，图片信息，文档信息，模型信息等不同类型的多元信息，应根据数据处理和分析算法的要求，采用合适的数据库类型和数据存储方式，并根据项目要求选择合适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级，并采取相应的硬件及软件防护措施。数据分析子系统应该根据预警规则，对监测数据进行实时统计分析，预警状态的识别和发布提供实时数据准备。当建筑周边存在基坑开挖，隧道下穿等环境扰动风险，或建筑本身结构体系复杂，劣化或者在台风地震等灾害作用下损伤较严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结构状态实时评价时，建立相应的数字孪生分析模型或风险评估模型，为进一步采取人员疏散、检测鉴定或加固改造等应急响应措施提供参考。
6.2.4  建筑信息与预警管理子系统是监测系统面向用户最重要的管理系统应涵盖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信息管理的各个方面，且具备预警条件设置、预警信息发布及应急响应联络等相关功能。预警规则和条件的设定是决定监测系统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应采用规范推荐的从工程项目经验中总结的预警条件或经过专家审查论证过的预警条件，确保预警的有效性及可操作性，切实做到风险前置管控，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3  监测预警系统运行维护
6.3.1  本条规定了监测预警系统应制定行之有效的备份机制，并明确备份内容应包括：监测数据、数据分析结果、预警记录、用户信息、系统维护记录等，对涉及的各类软件、配置信息以及数据，应进行分类、分级或分层备份。应有明确、有效的备份策略，并应由专人管理。
6.3.3~6.3.5  为保证监测预警系统数据安全和正常运行，应指定专门人员对数据库的运行状态、系统性能、访问压力等指标进行定期或实时监控和预警，并对影响数据安全和系统运行的不良状态及时进行维护。同时，还应当建立系统运行维护的管理制度，编写工作档案。


[bookmark: _Toc129974269]7  安全监测技术成果及管理
[bookmark: _Toc129974270]7.2  安全监测技术管理
7.2.1~7.2.3  鉴于安全监测工作频次多、数据量大的特点，对人工监测的管理要点做了规定，数据应该进行当日整理，保证监测数据和信息的及时性；同时推荐在人工监测中采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数据管理功能的系统。规定了自动化监测的验收流程，自动化监测验收应包括文件资料验收和软件系统功能验收，文件验收资料应当完备并且交由项目资料员保管，且保存周期不应小于监测周期，软件系统验收应该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129974271]7.3  监测技术成果
7.3.2  监测报告是监测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监测报告宜采用表格、曲线、图形等多种方式展现监测成果，监测报告应能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反应被监测房屋的结构状态。
对于自动化监测，采样频率高数据量巨大，用表格形式不能直观的体现出其物理量参数数据长期发展趋势，故规定必须包含数据全曲线的表达形式。

